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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卫监督发[2005 ]349 号

关于加强罂粟籽食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工商局、直属检验检疫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药品监管局) ,甘肃省农

垦事业管理办公室 :

罂粟籽是麻醉药品原植物种籽 ,我国对其实行严格管制。近一时期 ,部分经销商为推销罂粟籽及用罂

粟籽生产的罂粟籽珍、罂粟籽酱等调味品 ,错误宣传罂粟籽的保健和治疗疾病作用 ,严重误导消费者 ,群众

反映强烈。为加强和规范罂粟籽食品的监督管理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根据《食品卫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罂粟籽仅允许用于榨取食用油脂 ,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用于加工其他调味品。甘肃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唯一的允许利用罂粟籽榨取食用油脂的生产企业 ,其生产的罂粟籽不得在市场上销

售。

二、罂粟籽油脂纳入国家新资源食品进行管理 ,上市前应按规定检验合格后方可经销。罂粟籽油脂的

包装和宣传应该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口罂粟籽和罂粟籽调味品。

四、各级卫生、农业、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能分工 ,加强罂粟籽油脂的监督管

理工作。对市场流通的罂粟籽及其调味品依法予以收缴并销毁。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以往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 ,按照本通知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5 ]358 号

卫生部关于认真做好《餐饮业和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卫生规范》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加强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 ,提高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自身管理水

平 ,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部组织制定了《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 。《规范》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做好《规范》贯彻实施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餐饮卫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历来是食品卫生监管的重点。在各级卫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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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餐饮卫生状况有了很大进步 ,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 ,我国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特别是一些中小餐饮企业在卫生意识和卫生条件、管理水平、从业

人员素质等方面差距较大 ,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屡有发生 ,食品安全形势仍很严峻。《规范》是在相关法律法

规基础上 ,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制定的一部重要规范性文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站在践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高度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促进经济发展出发 ,把贯彻实施《规

范》作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的具体体现 ,加强领导 ,认真组织 ,结合当地实

际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二、精心组织 ,积极宣贯

《规范》既是卫生部门执法监督的重要依据 ,也是餐饮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 ,更是

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规范》宣贯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把宣贯工作

作为近期食品卫生工作的重点 ,紧紧围绕《规范》各项内容 ,通过多种渠道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 ,开展形

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贯活动 ,在 10 月 1 日前后掀起一个宣贯高潮。要让消费者了解《规范》,提高广大

消费者的健康权益意识 ,充分发挥食品卫生社会监督的作用 ;要让餐饮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熟悉《规范》,

认真学习领会《规范》各项内容 ,按照《规范》要求不断完善自身管理制度 ,提高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 ;要让食

品卫生监督人员掌握《规范》,在餐饮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中熟练使用《规范》,同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 ,提高执法水平。

三、协调配合 ,加强勾通

《规范》涉及餐饮企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建筑工地、机关、企业食堂等各方面 ,做好餐饮业卫生

管理工作离不开各行业主管部门、协会、企业和消费者的支持配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 ,主动加强与商务、教育、建设、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和烹饪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联系 ,明确职

责 ,密切合作 ,共同做好《规范》宣贯实施和餐饮业卫生管理工作。同时 ,要深入到各类餐饮单位和消费者中

去 ,了解《规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良好的

勾通机制 ,督促企业加强自主管理 ,引导消费者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四、严格执法 ,落实责任

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应严格按照《规范》各项规定建立自身管理

制度 ,确保消费者饮食健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 ,加大对餐饮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在《规范》实施前 ,做好辖区内所有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摸底调查 ;《规范》实施后至今年底前 ,开展

一次全面监督检查 ,对现有达不到《规范》要求的要限期整改 ;对新开办的要严格审核 ,达不到《规范》要求的

坚决不予核发卫生许可证 ;对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违反《规范》要求 ,尤其是造成食物中毒和食源性

疾病发生的 ,要根据《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同时 ,各地要将

《规范》实施与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推行工作有效结合 ,相互促进 ,推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单位

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请各地将《规范》贯彻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反馈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五年九月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5 ]41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5 年第三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5 年第三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84 起 ,中毒3 751人 ,死亡 96 人。与去年同期

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3618 % ,中毒人数减少 3416 % ,死亡人数增加 211 % ;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2514 % ,中毒人数增加 7612 % ,死亡人数增加 6217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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